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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

带责任。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同时刊载于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投资者欲了

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１．２

孟荣芳独立董事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理由是：由于公司

治理方面的问题投弃权票。 请投资者特别关注。

１．３

如有董事未出席董事会，应当单独列示其姓名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孙金云 独立董事 因公务出国 陈隽玮

１．４

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已经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被出具了标准

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１．５

公司负责人毛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伟梧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田明声明：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上海金陵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２１

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２．２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徐民伟

（

代

）

张建涛

联系地址 上海市福州路

６６６

号

２６

楼 上海市福州路

６６６

号

２６

楼

电话

０２１－６３２２２６５８ ０２１－６３６０２３６１

传真

０２１－６３５０２６８８ ０２１－６３５０２６８８

电子信箱

ｘｕｍｗ＠ｃｈｉｎａｆｏｒｔｕｎｅ．ｃｏｍ．ｃｎ ｚｊｔ＠ｊｉｎ－ｌｉｎｇ．ｃｏｍ

§３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３．１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２００９

年

营业总收入

８８７，３９８，７５２．０７ １，４０６，７３８，０６１．１７ －３６．９２ １，００６，９２７，１０１．３１

营业利润

１５１，８８６，４０７．８０ １３５，０９３，７１２．６４ １２．４３ ７４，５４１，４７８．８０

利润总额

１６１，４０４，５９７．２０ １４２，８５２，１０７．１７ １２．９９ １０２，７８３，１００．８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

１３６，３５５，９０４．３１ １１２，６６９，２９８．４５ ２１．０２ １０１，３９６，４０８．８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１２０，７５７，６３３．０１ １０４，８０４，４９３．０４ １５．２２ ５６，７２３，９０４．３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１６７，９７６，８２６．３３ －６９，３８１，８７０．４８ ３４２．１０ １５７，０９０，１０１．３９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

２００９

年末

资产总额

２，０７１，２３５，１０６．４６ ２，２８２，９０８，０５３．０２ －９．２７ １，７８２，４１２，４７３．６３

负债总额

７６１，７５０，４３３．２１ １，０４３，０４１，７５９．３７ －２６．９７ ６５０，８３３，３１４．７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１，３０１，２７２，６９８．１０ １，２２３，５３２，８０２．１６ ６．３５ １，１０９，０１５，４０７．４３

总股本

５２４，０８２，３５１．００ ５２４，０８２，３５１．００ ０．００ ５２４，０８２，３５１．００

３．２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２００９

年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６０２ ０．２１５０ ２１．０２ ０．１９３５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６０２ ０．２１５０ ２１．０２ ０．１９３５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６０２ ０．２１５０ ２１．０２ ０．１９３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３０４ ０．２０００ １５．２０ ０．１０８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０．８０ ９．６６

增加

１．１４

个百分点

９．４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

９．５７ ８．９９

增加

０．５８

个百分点

５．２８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３２０５ －０．１３２４ ３４２．１０ ０．３６７６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

２００９

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２．４８ ２．３３ ６．４４ ２．１２

资产负债率

（％） ３６．７８ ４５．６９

减少

８．９１

个百分点

３６．５１

３．３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２０１１

年金额 附注

（

如适用

） ２０１０

年金额

２００９

年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

益

１０，５３８，２２５．８１

其中含处置长期股

权投资产生的投资

收益

４，０８３，７８８．８２ ２１，１９２，３７４．８５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

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

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

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

额或定量持续享受

的政府补助除外

６，８４２，４４３．００ ７，１７６，１９６．００ ７，７１５，８６３．９８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

非金融企业收取的

资金占用费

２，６４５，２８０．７７ ４３０，８８８．８９ ２６５，９３０．００

债务重组损益

－６１，０００．００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

业务相关的有效套

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

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

易性金融负债产生

的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

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

融负债和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取得的投

资收益

７８２，０４１．２３ ２０，０３０，９３６．４８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

其他营业外收入和

支出

－２０７，５６３．４２ －２，２３３，８３１．４６ １，２５９，１４４．２４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

额

１３２，２８０．３３ １０，１９１．４１ －２０５，９８０．６２

所得税影响额

－４，２９１，３９５．１９ －２，３８４，４６９．４８ －５，５８５，７６４．４４

合计

１５，５９８，２７１．３０ ７，８６４，８０５．４１ ４４，６７２，５０４．４９

§４ 股东持股情况和控制框图

４．１

前

１０

名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２０１１

年末股东总数

７３，７２３

户

本年度报告公布日前一个月末

股东总数

７４，７９９

户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华鑫置业

（

集团

）

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６．６２ １３９，５１７，５２２ ０

无

上海由由

（

集团

）

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２．３３ １２，２００，７７０ ０

未知

上海益民食品一厂

（

集团

）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３０ ６，８３１，４３６ ０

未知

陈景庚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４ ２，８４６，７２９ ０

未知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

－

新股约定申购资

金信托

（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４４ ２，３００，０００ ０

未知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

－

中海聚发

－

新股

约定申购资金信托

（１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３８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０

未知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２６ １，３７０，０００ ０

未知

张炳华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４ １，２６１，１７６ ０

未知

成荣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９ １，０１１，２０３ ０

未知

上海市糖业烟酒

（

集

团

）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１９ １，００９，９１７ ０

未知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华鑫置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１３９，５１７，５２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由由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２００，７７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益民食品一厂

（

集团

）

有限公

司

６，８３１，４３６

人民币普通股

陈景庚

２，８４６，７２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新股约

定申购资金信托

（９）

２，３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中海聚

发

－

新股约定申购资金信托

（１９）

２，０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１，３７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张炳华

１，２６１，１７６

人民币普通股

成荣

１，０１１，２０３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市糖业烟酒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１，００９，９１７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华鑫置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与其他九位股东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

；

第三位

、

第十位股东同属光明食品

（

集团

）

有限公司控

制

；

第六位

、

第七位股东同属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控制

；

公司未知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４．２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５ 董事会报告

５．１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概要

２０１１

年，房地产行业继续受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但是公司仍按照既定的发展

战略，坚定不移地进行业务转型。 报告期内公司非房地产企业退出力度加大，完成了

ＳＭＴ

板

块四家公司的股权转让； 通过减资的方式退出了上海金陵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３３．３３％

股权；

公司持有

３０％

股权的上海

ＪＶＣ

系统开发工程有限公司和持有

３５％

股权的上海阿尔卑斯电子

有限公司完成歇业清算。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积极推进浦东金领之都的工程建设工作。 金领之都二区三期已于

年内基本完工，新增可租售面积

５．７

万平方米。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公司第

二十次股东大会（年会）审议、批准的《关于投资浦东金桥园区一区拆除新建项目的议案》，

该项目占地面积约

４．２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１３

万平方米。 一期工程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开工建

设，占地面积约

１．７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５．８

万平方米。

公司在对已有土地资源重新进行开发和改造的同时，积极寻找新的资源，开展项目拓

展，为公司的后续发展积累有效资源。 报告期内，公司已与持有浦东新区唐陆路

５０２

号及唐

陆路

５６８

弄

１－１９

号房地产的上海拱北工贸有限公司达成收购意向， 并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

８８

，

７３９．８８

万元，同比下降

３６．９２％

，主要原因是原属制造业的

ＳＭＴ

四家公司完成股权转让，合并报表范围减少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１３

，

６３５．５９

万元，同比增长

２１．０２％

，主要原因为房地产租售业务的比重较去年大幅上升（

２０１０

年房地产

租售业务占营业收入比例为

２１．１８％

，

２０１１

年达到

５８．９０％

）。 报告期内，公司出售浦东金领之

都

１６

、

１７

、

１８

、

１９

、

２１

号楼和宜山路

２５０

弄

８

号六处房产， 合计实现营业收入

４１

，

２２４．６５

万元，取

得利润

２１

，

２２０

万元。电子产品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

３０

，

８８０．４１

万元，同比下降

７０．１８％

，主营业

务利润同比下降

８６．９８％

。 出租汽车服务业主营业务收入

３

，

９２９．１４

万元，同比下降

１５．１８％

，主

营业务利润同比下降

４３．７３％

。 浦东金领之都可出租房产面积

１１．６５

万平方米， 出租率达到

９６．４％

。地处上海市中心福州路

６６６

号建筑面积

４．１８

万平方米的上海金陵海欣大厦（公司持股

权

５０％

）出租率达到

９８．６９％

。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８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９

日第十九次股东大会

（年会）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受让上南路

３１２０

号、

３１４０

号土地使用权关联交易的议案》，由于

历史遗留问题及相关政策因素，本报告期内未予以实施；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第六届董

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关于转让上海金陵出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２０％

股权的议

案》，由于市场变化的因素，至今未与对方签署协议书，本报告期内也未予以实施。

５．２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

工业

３０８，８０４，０５５．９８ ２９６，２３２，８２３．３８ ４．０７ －７０．１８ －６８．４５

减少

５．２５

个

百分点

运输

３９，２９１，３９６．７０ ２８，１９０，１２６．２６ ２８．２５ －１５．１８ ６．００

减少

１４．３４

个

百分点

房地产

４９８，９５４，６４４．４６ １６５，６１８，８１９．４５ ６６．８１ ７１．５９ ５６．５０

增加

３．２０

个

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

电子产品

３０８，８０４，０５５．９８ ２９６，２３２，８２３．３８ ４．０７ －７０．１８ －６８．４５

减少

５．２５

个

百分点

出租车服务

３９，２９１，３９６．７０ ２８，１９０，１２６．２６ ２８．２５ －１５．１８ ６．００

减少

１４．３４

个

百分点

房地产服务

４９８，９５４，６４４．４６ １６５，６１８，８１９．４５ ６６．８１ ７１．５９ ５６．５０

增加

３．２０

个

百分点

５．３

报告期内利润构成、主营业务及其结构、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

变化的原因说明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

元

）

期初数

（

元

）

变动幅度

（

±％

）

１

、

货币资金

４６２

，

８６１

，

７９９．０８ ２６７

，

２５２

，

１０４．６２ ７３．１９％

２

、

应收账款原值

１５９

，

４１３

，

７１３．５２ ３６９

，

５９２

，

０１６．２３ －５６．８７％

３

、

存货原值

３５９

，

３６９

，

２７０．１６ ５３１

，

７１２

，

２８５．４３ －３２．４１％

４

、

投资性房地产原值

５３６

，

１７９

，

２０８．２７ ２９０

，

５２２

，

２４８．５９ ８４．５６％

５

、

固定资产原值

３２０

，

５２１

，

４６８．９８ ６６３

，

７６１

，

１８４．６５ －５１．７１％

６

、

应付账款

１０９

，

２９８

，

１５８．０２ ３２７

，

６５９

，

４５８．１１ －６６．６４％

７

、

其他应付款

９８

，

５５８

，

３７１．１９ ２０９

，

６０４

，

２１８．９３ －５２．９８％

８

、

长期借款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１００．００％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

（

元

）

上期金额

（

元

）

变动幅度

（

±％

）

９

、

营业收入

８８７

，

３９８

，

７５２．０７ １

，

４０６

，

７３８

，

０６１．１７ －３６．９２％

１０

、

营业成本

５２０

，

９７６

，

６３８．６０ １

，

１０２

，

９１７

，

６９２．０４ －５２．７６％

１１

、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７６

，

０５７

，

６１１．８３ ３３

，

８０７

，

８５２．５８ １２４．９７％

１２

、

管理费用

７０

，

４７４

，

９５８．８７ １１６

，

０１０

，

２３４．２５ －３９．２５％

１３

、

资产减值损失

７４

，

４９１

，

１９７．１４ １０

，

８７２

，

７７８．６１ ５８５．１２％

注释：

１

、

主要为本公司于本年收到房屋出售款

４．２２

亿元

。

２

、

主要为合并范围变更导致应收账款原值减少

１７

，

１２０．５２

万元

，

另外

，

本年收回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房产转让款

１０

，

０２６．３５

万元

。

３

、

主要为合并范围变更导致存货原值减少

１０

，

８６７．４０

万元

，

出售金桥工业园区房产转出

９

，

０００．１９

万元

。

４

、

主要为根据持有目的将房产及土地使用权转入本科目核算

，

其中由存货转入

２２

，

２７６．３０

万元

，

由固定资产转入

２

，

７８９．４３

万元

。

５

、

主要为合并范围变更导致固定资产原值减少

２７

，

８８０．２３

万元

，

由于持有目的

变化转入投资性房地产

２

，

７８９．４３

万元

，

子公司上海金鑫电子有限公司报废一批设备原值为

１

，

０２６．５５

万元

。

６

、

主要为合并范围变更导致应付账款减少

１３

，

８２７．３８

万元

，

金桥工业园三区一期偿付了较多

的工程款

。

７

、

主要为合并范围变更导致其他应付款减少

７

，

１５１．０９

万元

，

另外

，

上年预收

上海仪电控股

（

集团

）

公司四家被转让子公司股权转让款

５

，

０４３．４１

万元

，

因本年股权转让完成

而转出

。

８

、

主要为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向厦门国际银行上海分行借入两年期贷款

１

亿元

，

本年利

率为

６．６５％

。

９

、

主要为合并范围变更导致电子产品收入减少

６９

，

９２８．９２

万元

，

另外房产出售收入较上年增

长

１８

，

６６０．５９

万元

。

１０

、

主要为合并范围变更导致营业成本减少

６３１０６．２８

万元

。

１１

、

主要为本公司出售金桥工业园区房产应交土地增值税所致

。

１２

、

主要为合并范围变更导致管理费用减少

４６７４．２５

万元

。

１３

、

主要为对联营企业外开希有限公司的应收款项按可变现净值计提坏账准备

２

，

８２７．３８

万

元

。

另外

，

子公司上海普林电子有限公司计提坏账准备

２

，

００６．２６

万元

，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１

，

２００．９９

万元

，

计提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１

，

３２０．３３

万元

。

公司主要子公司、参股子公司的主要经营情况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主要产品或服

务

持股比

例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上海金陵投资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

１００％ ３５２０ ２６３３４ ２１７４９ ４４９５

上海金陵出租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

汽车出租营运

１００％ ３０８０ １０９８８ ６１９３ ４３９

上海普林电子有限公司 电子产品

７５％ ＵＳＤ３５０ ７６１８ －７０００ －６２３４

上海金鑫电子有限公司 电子产品

７９．５８％ ３０００ ７５２７ ３１３９ －６３９

上海金欣联合发展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

５０％ １１７６０ ３５５２１ １３３５３ １６１６

上海 外开希电路板有限公司 电子产品

４０％ ＵＳＤ１０２０ ２０６１ －５１９４ －６７９２

§６ 财务报告

６．１

本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

６．２

本报告期无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６．３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经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本公司将持有的子公

司上海金陵表面贴装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杭州金陵科技有限公司

５３．１８％

股权、深圳金陵通

讯技术有限公司

４１．２９％

股权、香港文康电子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以人民币

１０２

，

９２６

，

６５２．８９

元

转让给实际控制人上海仪电控股（集团）公司。 本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０

年末及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初收到

４９％

和

５１％

的股权转让款，并按约定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移交上述四家公司的管理权，不再具

有控制权，因此于本年

１

月起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本公司直接持有上海外开希电路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开希）

４０％

的股权，原子公司

香港文康电子有限公司持有其

１７％

的股权，

２０１０

年末本公司合计持有外开希

５７％

的股权。 上

述

５．３．１

所述转让后，本公司不再间接持有外开希的股权，持股比例变更为

４０％

，对其不再具

有控制权，因此于本年

１

月起不再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并由成本法转为权益法核算。

香港文康电子有限公司持有香港万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因上述

５．３．１

所述原因，故于

本年

１

月起不再将香港万诚有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２１

证券简称：上海金陵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６

上海金陵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金陵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上午在上海市黄陂

北路

１９０

号

８

楼上海大剧院宴会厅柏林厅召开。 在会议召开之前，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

日通过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及会议文件。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

８

人。公司独立董事孙金

云先生因公务出国原因未能出席会议，委托公司独立董事陈隽玮先生出席，并代为行使表

决权。 公司监事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毛辰先生主持。 会议的

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形成董事会决议如下：

１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正本及摘要》；

表决结果：赞成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１

票。 独立董事孟荣芳女士由于公司治理方面的问题

投弃权票。

２

、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工作报告及

２０１２

年度发展计划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１

票。 独立董事孟荣芳女士由于公司治理方面的问题

投弃权票。

３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１

票。 独立董事孟荣芳女士由于公司治理方面的问题

投弃权票。

４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沪众会字（

２０１２

）第

１９７０

号”《审计报告》确认，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初未分配利润为

２０３

，

１９４

，

９２１．６１

元，减去对股东分配

５２

，

４０８

，

２３５．１０

元和其他

转出

２７

，

７２８

，

４６０．０４

元后，结余数为

１２３

，

０５８

，

２２６．４７

元。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１０１

，

７６０

，

９８５．８６

元，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在提取当年法定盈余公积金

１０

，

１７６

，

０９８．５９

元后，加上分配后

结余数，

２０１１

年年末可用作分配的利润为

２１４

，

６４３

，

１１３．７４

元。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

议讨论决定，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是：以

２０１１

年末总股本

５２４

，

０８２

，

３５１

股（每股面值

１

元）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派送现金红利

１．００

元（含税），共计派送现金红利

５２

，

４０８

，

２３５．１０

元，尚余

１６２

，

２３４

，

８７８．６４

元未分配利润留待以后年度分配。

２０１１

年末资本公积为

２１１

，

２６０

，

４５４．７５

元，年末资本公积不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赞成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１

票。 独立董事孟荣芳女士由于公司治理方面的问题

投弃权票。

５

、审议通过《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议案》：

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在过去十多年来为公司所作的年报审计中，均能

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做出独立、客

观、公正的评价。

同意公司聘任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仍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

表决结果：赞成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１

票。 独立董事孟荣芳女士由于公司治理方面的问题

投弃权票。

６

、审议通过《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１

票。 独立董事孟荣芳女士由于公司治理方面的问题

投弃权票。

７

、审议通过《公司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毛辰先生提名，并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公司董事会聘任胡之

奎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简历附后）， 公司董事徐民伟先生不再代行公司董事会秘书职

务。

公司独立董事陈隽玮先生、孙金云先生发表专项意见如下：

公司董事会秘书候选人胡之奎先生的提名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公司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规定；根据候选人胡之奎的个人履历，未发现其存在《公司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规定中不得担任公司

董事会秘书的情形，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的情形，以及禁入未解除的现象，

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的条件，其教育背景、任职经历、专业能力和职业

素养能够胜任董事会秘书的职务。

表决结果：赞成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１

票。 独立董事孟荣芳女士由于公司治理方面的问题

投弃权票。

附：胡之奎先生简历

胡之奎，男，

１９６５

年

５

月生，双学士（工学士、法学士），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 曾任

上海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教师，上海真空电子器件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部科员、总经理办

公室主任助理，股份制办公室副主任，上海上市公司资产重组领导小组办公室科员，上海广

电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８

、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关联交易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公告临

２０１２－００８

。

本议案关联董事毛辰先生、徐伟梧先生、邬树伟先生、曹宇先生、徐民伟先生回

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１

票。 独立董事孟荣芳女士由于公司治理方面的问题

投弃权票。

９

、审议通过《公司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资产减值准备提取与转销的议案》：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合并报表年初资产减值准备为

１９

，

９８３

，

５９５．７３

元， 本年增加

７４

，

４９１

，

１９７．１４

元，本年减少

１１

，

５０１

，

８２４．０５

元，年末余额

８２

，

９７２

，

９６８．８２

元。

一、 坏账准备年初余额为

１１

，

５６４

，

６６３．３０

元， 本年增加

４７

，

９５０

，

６３４．９６

元， 本年减少

５

，

４２４

，

５８９．１５

元，年末余额为

５４

，

０９０

，

７０９．１１

元。

（一）本年增加的主要原因是：

１

、公司联营企业上海外开希电路板有限公司已被申请破产清算，根据评估机构评估结

果显示估计资产可清偿率为

２８％

，故对其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

２８

，

２７３

，

８３２．２２

元。

２

、公司持股

７５％

的子公司上海普林电子有限公司根据应收款项的可回收性计提坏账准

备

２０

，

０６２

，

６３３．１７

元。

（二） 本年减少的主要原因是：

ＳＭＴ

相关企业的全部股权于年初全部转让给原控股股东

上海仪电控股（集团）公司，相关企业不再纳入本年度合并报表范围，因此将与之相关的

４

，

９３８

，

５９２．９６

元减值准备予以转出。

二、存货跌价准备年初余额为

８

，

４１８

，

９３２．４３

元，本年增加

１３

，

３３７

，

２８３．９６

元，本年减少

６

，

０７７

，

２３４．９０

元，年末余额

１５

，

６７８

，

９８１．４９

元。

（一）本年增加的主要原因是：

上海普林电子有限公司根据可变现净值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１２

，

００９

，

８８９．６０

元。

（二）本年减少的主要原因是：

１

、

ＳＭＴ

相关企业的全部股权于年初全部转让给原控股股东上海仪电控股（集团）公司，

相关企业不再纳入本年度合并报表范围，因此将与之相关的

３

，

３７１

，

９５５．６０

元跌价准备转出。

２

、公司持股

７９．５８％

的子公司上海金鑫电子有限公司转销跌价准备

２

，

７０５

，

２７９．３０

元。

三、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年初余额为

０

元，本年增加

１３

，

２０３

，

２７８．２２

元，本年减少为

０

元，年

末余额为

１３

，

２０３

，

２７８．２２

元。

本年增加的原因是上海普林电子有限公司根据评估机构评估结果计提减值准备

１３

，

２０３

，

２７８．２２

元。

以上资产减值准备提取影响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７４

，

４９１

，

１９７．１４

元。

表决结果：赞成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１

票。 独立董事孟荣芳女士由于公司治理方面的问题

投弃权票。

１０

、听取《公司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公司第二十一次股东大会（年会）事项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上海金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二年三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２１

证券简称：上海金陵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７

上海金陵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公 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金陵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上午在上海市黄

陂北路

１９０

号

８

楼上海大剧院宴会厅柏林厅召开。 在会议召开之前，公司监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通过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及会议文件。 会议应到监事

５

人，实到

５

人，会议由公司监事

会主席田原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与会监事审议、通过

了如下事项：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正本及摘要

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的审核意见：

（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

（

２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交易所的规定，所包含的信息

能从各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

３

）未发现参与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因此，公司监事会审核、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正本及摘要。

２

、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工作报告

本报告提交公司第二十一次股东大会（年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上海金陵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Ｏ一二年三月十五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２１

股票简称：上海金陵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８

上海金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的关联交易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公司向控股股东华鑫置业（集团）有限公司通过银行委托贷款的方式借

款，借款额度为人民币

２．５

亿元。

●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审议该交易时关联董事

毛辰先生、徐伟梧先生、邬树伟先生、曹宇先生、徐民伟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

弃权

１

票，反对

０

票。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

本次关联交易是为了顺利推进公司拓展项目及工程建设项目，保证公司日常资金周

转，有利于公司业务的顺利开展。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了推进公司拓展项目及工程建设项目，保证公司日常资金周转，公司拟根据业务发

展需要适时向控股股东华鑫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华鑫置业”）通过委托银行贷款的

方式申请

２．５

亿元人民币的借款额度，借款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下

浮

１０％

执行。自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半年内，公司可在上述额度范

围内分期、分批办理该笔借款，借款期限自借款实际发生之日起不超过

１

年。

因华鑫置业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述交易

构成了关联交易。 在审议上述交易时，关联董事毛辰先生、徐伟梧先生、邬树伟先生、徐

民伟先生、曹宇先生回避表决，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弃权

１

票，反对

０

票。 公司独立董事陈隽玮

先生、孙金云先生发表了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孟荣芳女士由于公司治理方面的问题投弃权

票。

二、关联方介绍

华鑫置业注册资本人民币

６

，

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毛辰，经营范围为：商品房开发、经

营，委托代建，咨询服务，销售建筑材料（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华鑫置业的控股股东为上海仪电控股（集团）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

截至

２０１１

年末，华鑫置业合并报表数据：总资产为

３９０

，

０１５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５８

，

４７１

万

元，其

２０１１

年度营业收入为

４０

，

４７５

万元，净利润为

６

，

７８５

万元（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本次关联交易是公司向控股股东华鑫置业通过委托银行贷款的方式借款，借款额度为

２．５

亿元，借款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下浮

１０％

执行。 自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半年内，公司可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分期、分批办理该笔

借款，借款期限自借款实际发生之日起不超过

１

年。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是为了顺利推进公司拓展项目及工程建设项目， 保证公司日常资金周

转，有利于公司业务的顺利开展。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陈隽玮先生、孙金云先生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在充分了解相关

信息的基础上，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１

、公司与控股股东华鑫置业的关联交易符合市场交易原则，且借款利率按中国人民银

行一年期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下浮

１０％

执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２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在董事会会议

上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３

、本次关联交易是为了推进公司拓展项目及工程建设项目，保证公司日常资金周转，

有利于公司业务的顺利开展。

因此，同意本次关联交易，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孟荣芳女士由于公司治理方面的问题投弃权票。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专项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金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二年三月十五日

上海金陵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武钢股份 公司债简称：

０７

武钢债 临

２０１２－００６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０５

公司债代码：

１２６００５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０７

武钢债”兑付、兑息及摘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最后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自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起将停止交易

２

、到期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５

日

３

、兑付、兑息债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

４

、 本次兑息， 按票面金额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６

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５

日止计算年度利息，票面年利率为

１．２％

５

、每手“

０７

武钢债”面值

１

，

０００

元派发利息为

１２

元

（含税）

６

、兑付本息金额：

１０１．２

元

／

张（利息含税）

７

、兑付、兑息资金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

８

、摘牌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６

日发行的认股权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

换公司债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５

日到期，根据《武汉钢铁

股份有限公司认股权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约定，“

０７

武钢债”将在到期日

之后的

５

个工作日内，按债券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偿

还所有到期的债券，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债券基本信息

１

、债券简称：

０７

武钢债

２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０５

３

、发行总额：人民币

７５

亿元

４

、债券期限：

５

年

５

、债券利率：票面利率

１．２％

６

、起息日：债券发行日，即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６

日

７

、付息日：每年的

３

月

２６

日（节假日顺延）

８

、兑付日：本期债券兑付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

９

、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二、兑付、兑息方案

１

、本次兑付的本金：本次兑付的本金为本期债券

发行总额人民币

７５

亿元。

２

、本次兑付的利息：每张“

０７

武钢债”面值

１００

元，

票面利率为

１．２％

，利息每年兑付一次。 本次支付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５

日年度利息， 即每手 “

０７

武钢

债”面值

１０００

元派发利息

１２

元（含税）。

三、兑付、兑息安排

１

、债券到期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５

日

２

、债券最后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自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起将停止交易

３

、兑付、兑息债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

４

、兑付、兑息资金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

５

、摘牌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

四、兑付、兑息对象

本次兑付、兑息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

０７

武钢债”持有人。

五、兑付、兑息相关事宜

１

、根据《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认股权和债券分

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发行条款的有

关约定，本期“

０７

武钢债”的本金和利息支付以兑付、兑

息登记日为准，在兑付、兑息登记日当日上海证券交易

所收市后，登记在册的“

０７

武钢债”持有人均有权获得

债券本金和当期应计利息。

２

、本公司将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代理支付“

０７

武钢债”的本金和当期应计利

息。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债权持有人可于兑付、兑息

资金发放日后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本金和当期

应计利息。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债券持有人，其本金和当

期应计利息款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保管，待其办理全面指定交易后，即可在其指

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

３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

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

２００３

〕

６１２

号）

规定，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各兑付网点在

向持有债券的个人支付利息时负责代扣代缴， 就地入

库。 各兑付网点应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

法》等相关规定做好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工作。 如各兑

付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

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兑付网点自行承担。

４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

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

税发〔

２００９

〕

３

号）等规定，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以下简

称“

ＱＦＩＩ

”）取得的“

０７

武钢债”利息应缴纳

１０％

的企业所

得税，并由本公司代扣代缴。 请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上

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持有“

０７

武钢债”的

ＱＦＩＩ

，在本次兑

付兑息资金发放日起

７

个工作日内， 填写本公告所附

“

０７

武钢债”兑付兑息事宜之

ＱＦＩＩ

情况表并签章后传

真至本公司，传真号码为

０２７－８６３０６０２３

，原件邮寄至本

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邮寄地址为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

沿港路

３

号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室，邮政

编码

４３００８０

。

上述

ＱＦＩＩ

应在本次兑息资金发放日起

７

个工作日

内，将应纳税款划至本公司指定银行账户，收款人户名

为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收款人银行账号为

３２０２００８１１９２０００３５７６６

，收款银行为中国工商银行湖北

省武汉市钢城分理处（行号：

８２７７８８

），银行地址为湖北

省武汉市友谊大道

９９９

号，用途请填写“

０７

武钢债纳税

款”，由本公司向税务机关缴纳税款。 税款划出后，请尽

快与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室确认。

投资者欲全面了解有关“

０７

武钢债”兑付、兑息的

具体条款，请查阅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１

日于《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的《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认股

权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六、相关机构

１

、发行人：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沿港路

３

号

联系人：许书铭 冯俊

联系电话：

０２７

—

８６８０２０３１ ０２７

—

８６８０７８７３

传真：

０２７

—

８６３０６０２３

邮政编码：

４３００８０

２

、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北路

１８３

号大都会广场

联系人：金焰

联系电话：

０２０

—

８７５５５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０

—

８７５５３５８３

邮政编码：

５１００７５

３

、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

１６６

号中国保险

大厦

联系人：徐瑛

联系电话：

０２１

—

６８８７０１１４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１２０

特此公告。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５日

附件：

“０７武钢债” 兑付、兑息事宜之ＱＦＩＩ情况表

中文 英文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名称

在中国境内名称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地址

国

（

地区

）

别

兑付兑息债权登记日收市后持

债张数

（

张

）

债权利息

（

税前

，

人民币元

）

债券利息所得应纳税款

（

人民

币元

）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传 真：

公司名称及签章：

日期：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７７

证券简称：雷柏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５

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 议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在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的公告；

２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３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日期及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星期三）上午

１０

：

００

３

、会议表决方式：现场记名投票方式

４

、召开地点：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办凤凰第三工业区第一工业园公司二楼会议室

５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曾浩先生

６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保荐机构代表、见证

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７

、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２

人，代表股份

９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７１．２５％

。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股东大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公司股东大会研究，会议以现场投票记名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注册地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２

、审议通过了《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张炯、张森林；

３

、见证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亦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４日


